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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檢討議員個人利益的登記和披露  
 
 
目的  
 
  本文件提供有關議員個人利益的登記和披露規定的背

景，並載列議員就此課題提出的多項意見和關注，以及因應議

員的意見和關注而就該等規定提出修改建議時須考慮的事宜。  
 
 
議員個人利益的登記  
 
現時的情況  
 
2.  《議事規則》第 83條規定，議員必須就下述 8個須予登

記的個人利益類別登記其個人利益： (a)公司的受薪董事職位；

(b)受薪工作、職位、行業、專業或職業； (c)獲議員提供服務的

客戶的名稱 (該等服務是因其立法會議員身份而產生或與該身份

有關的 )；(d)選舉捐贈及財政贊助；(e)海外訪問；(f)從香港以外

的政府或組織或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人士收受的款項、實惠或

實利； (g)土地及物業；及 (h)股份。第 83條並規定議員須不得遲

於每屆任期舉行首次會議當天，以立法會主席批准的議員個人

利益登記表格 (下稱 "登記表格 ")，向立法會秘書提供其須予登記

的個人利益詳情，而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如有變更，議員則須

在變更後 14天內向立法會秘書提供變更詳情。  
 
3.  議員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的詳細資料載錄於議員個人

利益登記冊 (下稱 "登記冊 ")，供公眾查閱。備存登記冊的主要目

的，是提供議員所收受金錢或其他實惠的資料，而該等個人利

益可能被其他人合理地視為會影響該議員在立法會的行為、言

論、表決取向，或以立法會議員身份所作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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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議事規則》第73(1)條，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下稱 "監察委員會 ")的職責包括編製及備存登記冊，以及考慮議

員或其他人士就該登記冊的形式及內容提出的建議。為方便議

員登記他們的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亦制訂了一套個人利益登

記指引 (下稱 "登記指引 ")。該登記指引提醒議員，他們在決定應

該申報哪些個人利益時應以登記冊的目的為依據，以及登記個

人利益是《議事規則》第83A條 (議員披露個人金錢利益的規定 )
以外的附加規定，絕不能取代第 83A條的規定 (詳情載於下文第

12段 )。  
 
歷史背景  
 
5.  登記個人利益的規定和登記冊的編製及備存，是由前立

法局於 1991年開始引進。這些規定均以英國國會下議院當時採

用的規定為藍本。此後，立法局／立法會曾對議員個人利益登

記的規定作出多項修訂 (附錄 I)，主要的修訂如下：  
 

(a) 把議員向立法會秘書登記其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的期

限，由 "不得遲於每一會期首次會議舉行之前 7天 "改為

"不得遲於每屆任期舉行首次會議當天 "，讓議員有充足

時間完成登記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 (經修訂的《議事規
則》第 83(1)條已於 1999年 4月 28日獲立法會通過 )；  

 
(b) 以議員必須登記其作為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時所收取的

所有捐贈的規定，取代下述規定：議員必須登記收取的

財政贊助，而該等贊助是某議員 "作為立法局選舉候選

人時，據該議員所知超過 10,000元或其選舉開支 25%的

贊助 "。這項新規定旨在令《議事規則》的規定，與當

時的《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288章 ) 的規定一致 (該
條例已被廢除，並於 2000年 2月 16日重新制定為《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 554章 ))  (經修訂的《議事
規則》第 83(5)(d)(i)條已於 1999年 4月 28日獲立法會通
過 )；及   

 
(c) 規定議員如擔任另一間公 司旗下附屬公司的受薪董

事，亦須登記該另一間公司的名稱，以收緊受薪董事職

位的登記規定 (經修訂的《議事規則》第 83(5)(a)條已於
2006年 4月 26日獲立法會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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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 1991年以後，登記表格和登記指引亦經過多次修訂。

前監察委員會的做法是，就登記表格建議的任何修改，均會諮

詢全體議員，然後提請立法局／立法會主席批准予以實施。然

而，若對登記表格的修改是因應相關《會議常規》或《議事規

則》條文的修訂而必須作出的修改，又或屬因應相關法例的修

訂或增訂條文而作出的相應修改，則前監察委員會便不會向全

體議員進行諮詢。  
 
與香港行政會議成員的比較  
 
7.  香港行政會議成員亦須在委任之初及其後每一年，向行

政會議秘書登記 6類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即 "受薪董事職位 "；
"受薪工作、職位、行業、專業等 "；"服務對象 "；"土地及物業 "；
"股份 "及 "公眾理解為屬須申報利益的理事會、委員會或其他機

構的成員身分 "。每位行政會議成員申報的利益都上載行政會議

網址，供公眾查閱。申報的利益如有變更，行政會議成員須在

變更有效日期起計算的 14天內通知行政會議秘書。此外，行政

會議成員本人及其配偶接受因行政會議成員身分而獲得的財政

贊助、海外訪問贊助或價值港幣 2,000元或以上的禮物，須於14天
內作出申報；這些申報亦會上載行政會議網址，供公眾查閱 1。  
 
8.  關於 "土地及物業 "這項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立法會議

員無須登記他們擁有及經常性自住的居所，除非該居所亦為其

帶來收入。然而，行政會議成員則須一併登記自住物業。  
 
9.  就立法會議員而言，如他們本人，或連同其配偶或子

女，或代表其配偶或子女持有某公司或團體的股份的實益權

益，而該等股份的面值超過該公司或團體已發行股本的1%2，即

必須登記該公司或團體的名稱。行政會議成員亦須在委任之初

及其後每一年，以保密形式向行政長官申報更詳細的財務利

益。這些財務利益包括成員本人或連同配偶或子女或其他近親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不論持股數量 )，以及期貨或期權合約。上述

利益如有變更，以及成員進行超過港幣 20萬元的貨幣交易，應

在兩個交易日內通知行政會議秘書。  
 
 
 

                                                 
1 行政長官辦公室為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0年 11月 15日會議擬備題為 "行政會議

成員的利益申報制度 "的文件 (立法會 CB(2)239/10-11(07)號文件 )。  
 
2 如《公司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議事規則》第 83(5)(h)條下提述的 "股份

的面值 "將需修改。根據該條例草案第 4部，當局強制所有有股本的公司採用

無面值股份制度後，公司股份的 "面值 "概念便會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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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下議院近期對議員個人利益登記規定的修改  
 
10.  由於立法會的登記制度以英國下議院的登記制度為藍

本，秘書處曾研究英國下議院有否就其登記制度作出重大修改

及 (如有的話 )這些重大修改為何。秘書處察悉，英國下議院近年

曾對其登記制度作出下列重大修改：  
 

(a) 2008年 3月 27日，下議院藉決議同意規定議員須登記他

們聘用為職員的家庭成員資料；  
 
(b) 2009年 4月 30日，下議院藉決議同意規定議員須登記從

外間機構賺取的入息的全部詳情。受影響的須予登記個

人利益類別為董事職位、工作及客戶。議員須向登記主

任提供下列詳情：  
 
(i) 每筆與任何利益有關的酬金的確實款額；  
 
(ii) 就收取的酬金而進行的工作的性質；  
 
(iii) 有酬期間內的工作時數；  
 
(iv) 支付該筆酬金的人士、機構或公司的名稱及地址 (除

非披露有關資料會違反任何有關私隱或保密的法

律或既定專業責任 )；  
 
(v) 不論這些利益的價值在任何指定年份是否超過當

前議會薪金的 1%，均須予以登記；及  
 
(vi) 不論有關利益是否基本上藉着或由於議員作為國

會議員的身份而獲得，均須予以登記；及  
 

(c) 2011年 2月 7日，下議院藉決議同意就登記外間工作收入

訂立一項 "法律不問瑣事 "的規則。就每筆酬金而言，有

關門檻訂於議員薪金的 0.1%，而就同一年份同一來源的

累計酬金總額而言，則訂於議員薪金的1.0%3。  
 
11.  立法會、行政會議與英國下議院的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

的比較載於附錄 II，供委員參閱。  
 
 
 
                                                 
3 英國下議院資料庫標準紀錄 (Library Standard Note)SN/PC/05127"議員行為守

則  ⎯⎯  近期的修改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Members -  recent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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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個人利益的披露  
 
現時的情況  
 
12.  《議事規則》第 83A條訂明，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或

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議員不得就其有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的事

宜動議任何議案或修正案，或就該事宜發言，除非該議員披露

有關利益的性質。一如上文第 4段所述，登記指引已提醒議員，

登記個人利益不能取代第 83A條規定議員須作的利益披露。  
 
歷史背景  
 
13.  在 1999年 4月 28日通過一項決議之前，若某在席議員就

審議的事宜有直接金錢利益，即使他或她不打算發言或作出表

決，亦須申報其利益。海外立法機關基本上只規定在會議上發

言的議員才須申報其直接金錢利益。考慮到這些海外立法機關

的做法，議員同意修改有關規則，以反映此原則，而立法會於

1999年 4月 28日通過了有關決議。  
 
行政會議的做法  
 
14.  在行政會議，成員有個人責任檢視行政會議所討論的事

項有否涉及其個人利益，並在行政會議討論有關項目前作出申

報。行政長官會根據所申報的利益，考慮成員就行政會議審議

的事項是否有潛在或實際的利益衝突，並決定成員應參與討論

或必須避席 4。此外，根據《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身為政

治委任官員的行政會議成員在執行公職時，如個人利益可能會

影響，或被視為會影響他們的判斷，均須向行政長官報告。如

發現政治委任官員的投資或利益跟他或她的公職有或似乎有利

益衝突時，行政長官可要求有關官員採取多項措施，包括避免

處理確實有利益衝突或可能有利益衝突的個案 5。  
 
英國下議院的做法  
 
15.  在英國下議院，議員在辯論中發言時，必須披露任何相

關的財務利益，其提供的資料須足以讓聽取申報的人可瞭解有

                                                 
4 行政長官辦公室為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0 年 11 月 15 日會議擬備題為 "行政會

議成員的利益申報制度 "的文件 (立法會 CB(2)239/10-11(07)號文件 )。  
 
5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為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9年 11月 16日會議擬備題為 "行政長

官及政治委任官員申報利益的制度 "的文件 (立法會 CB(2)244/09-10(03)號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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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利益屬何性質，但該議員可自行決定是否提及其已登記的利

益或作出更詳細解釋。除現有的個人利益外，議員須同時申報

相關的過往利益，以及預計將來可能會擁有的相關利益。實際

上，通常於近期持有的利益 (即在剛過去的 12個月之內持有的利

益 )才視為需要申報。另一方面，預計的日後利益可能更為重要。

舉例而言，當議員辯論法例或就某事宜向大臣作出陳述時，如

議員有合理期望可從該法例或事宜中獲得個人財務實利，則該

議員必須坦誠交代。議員亦須申報相關的間接利益，例如配偶

或合夥人的利益，以及財務性質的無須登記的個人利益，不論

這些利益會否受到有關議事程序的影響 (例如議員如擁有第二個

家居，必須在討論有關這方面的稅務事宜時作出申報 )6。然而，

議員無須申報全體議員均享有，以及純粹因其議員的特定身份

而獲提供的利益。舉例而言，在有關僱傭法例的辯論中，就議

員純粹為其國會職務而聘請的員工，議員無須就這個僱主身份

申報利益 7。  
 
16.  根據 1995年 7月 19日的決議，議員在向議會辦公室 (Table 
Office)、公共法案辦公室 (Public Bill Office)或私人法案辦公室

(Private Bill Office)提交書面通知，以展開有關提出質詢、早期

動議及提交法案等程序時，必須在議事程序表 (或預告文件 )上申

報相關利益 (relevant interests)。當有議員為此申報利益時，在議

事程序表上有關議員的名字之後便會加上 [R]的符號，標示該議

員已申報相關利益。應申報的相關利益，包括議員須在議員財

務利益登記冊 (Register of Members' Financial Interests)登記或議

員應在辯論中申報的任何個人利益。若情況並非如此，或如有

關利益為新的個人利益，該議員在發出通知時，應在該通知中

夾附正要申報的個人利益的簡短書面描述。有關的描述會由接

收通知的辦公室備存供其他議員查閱。如下議院批准緊急質

詢，有相關利益的議員應在該質詢於下議院提出時申報該項個

人利益 8。  
 

 

 

 

                                                 
6 英國國會下議院《有關議員行為守則的指引》(Guide to  the Rules re la t ing to  the 

conduct  of  Members)第 73段 (2009年 )(2010年 5月更新 )。  
 
7 英國國會下議院《有關議員行為守則的指引》第 75段 (2009年 )(2010年 5月更

新 )。  
 
8 英國國會下議院《有關議員行為守則的指引》第 78至 79段 (2009年 )(2010年 5月

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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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個人利益、工作開支或營運資金有關的處分 

 
現時的情況  
 
17.  《議事規則》第85條訂明的包括：任何議員如不遵從《議

事規則》第 83A條披露金錢利益的規定，可由立法會藉訓誡或譴

責，或暫停職務或權利的議案加以處分。  
 
英國下議院的做法  
 
18.  在英國下議院，如針對議員的投訴成立，可要求被投訴

的議員向下議院公開道歉。在較嚴重的個案中，可施加處分，

包括在指定期間扣發議員薪金 (但無須暫停議員職務或權利 )，或

在指定期間暫停議員職務或權利 (並扣發薪金 )。在非常特殊的情

況下，被投訴的議員可被開除出下議院。無論是扣發議員薪金、

暫停議員職務或權利、或開除議員的建議，均須經過下議院辯

論及通過 9。  
 
19.  在初步調查期間，如被投訴的議員已承認沒有登記或申

報某項個人利益，或所涉及的個人利益輕微，又或議員沒有登

記或申報只屬無心之失，該議員可透過《會議常規》第 150條所

載的更正程序更正資料 10。如屬沒有登記個人利益的個案，更正

程序規定議員須把補交的資料載入議員財務利益登記冊，並附

以適當註釋；如屬沒有披露利益的個案，更正程序規定議員須

透過議事規程或介入相關辯論，向下議院致歉 11。  
 
 
監察委員會委員及其他議員就議員個人利益的登記和申報所提

出的意見／關注  
 
20.  在今屆立法會任期，監察委員會曾考慮數宗有關議員並

無遵從個人利益登記及披露規定的投訴，並就該些投訴向立法

會提交了 3份報告。因應這些投訴，以及立法會在 2011年 7月 13日
會議上就 "有關金錢利益程序規則的事宜 "的議案進行辯論期

間，當議員辯論到就《議事規則》第 83A條而言應以哪些原則看

                                                 
9 《國會事務說明第三冊》 (Parl iamentary Note 3)第 35 段。  
 
10 自 2002年起，國會標準事務專員可酌情容許議員更正沒有登記或申報個人利

益的輕微違規事項，而無須向標準及特權事宜委員會全面匯報。 2005年，此

更正程序的適用範圍擴展至涉及國會津貼和使用下議院設施及服務的個案。  

 
11 英國國會下議院《有關議員行為守則的指引》第 108段 (2009年 )(2010年 5月更

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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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董事職位 (附錄 III)時，監察委員會委員及其他議員提出了與現

行登記及披露議員個人利益的制度相關的多項意見和關注，詳

情載於下文第 21至 31段。  
 
登記個人利益  
 
21.  《議事規則》第83(5)(c)條所述有關 "客戶 "的登記，應涵

蓋所有專業，除非披露有關資料會違反任何有關私隱或保密的

法律或既定專業責任。  
 
22.  在按照《議事規則》第 83(5)(g)條的規定登記 "土地及物

業 "時，應登記較詳細的資料，例如應提供物業的性質和位置。

此外，由於在法律上土地可視為其中一類物業，所以 "土地 "一詞

可以刪去。  
 
23.  在登記股份及董事職位的利益時，應提供更多資料，例

如取得股份及擔任董事職位的日期、終止擁有股份及擔任董事

職位的日期，以及逾期登記和逾期取消登記這些利益的理由。  
 
24.  登記表格要求填報的資料不應超越《議事規則》第 83條
的規定。舉例而言，根據第 83(5)(a)條， "受薪董事職位 "這項須

予登記的個人利益，指公共或私營公司的受薪董事職位，以及

如有關公司屬《公司條例》(第 32章 )所指的另一間公司的附屬公

司，亦指該另一間公司的名稱。然而，按照登記表格就第一類 "董
事職位 "所列的註釋，議員應簡略說明每間公司的業務性質，以

及若他們為某集團的受薪董事，則應登記在同一集團的附屬或

聯營公司擔任的所有董事職位，無論是否受薪。  
 
披露個人利益  
 
25.  《議事規則》第 83A條並無載列直接及間接金錢利益的

定義，令議員難以判斷，他們在有關會議所審議的事宜中是否

有此條文所述的直接或間接的金錢利益。  
 
26.  雖然議員大致上明白到，他們在委員會席前就某事宜發

言之前，必須披露其在該委員會審議的事宜中所擁有的直接或

間接金錢利益的性質，然而，立法會應就披露個人利益的時間

提供更佳指引。舉例而言，議員如在商議相同事宜的同一委員

會的先前會議上披露了某項利益，是否被當作已披露了相關個

人利益，這點則並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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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議事規則》第 83A條應擴大範圍，規定議員在立法會

轄下委員會所審議的事宜中，如合理地預期有金錢利益，便必

須披露其利益。  
 
28.  規定擔任公司非執行董事的議員須披露來自該公司旗

下附屬公司的個人利益，實際上並不合理可行。雖然在法律上

非執行董事與執行董事並無區分，但非執行董事並不參與公司

的日常管理工作。因此，期望議員採取步驟，以瞭解其擔任非

執行董事的公司在立法會轄下委員會所審議的事宜中是否擁有

金錢利益，這並不合理，而非執行董事更是沒有職權或職責去

瞭解其擔任非執行董事的公司旗下附屬公司的最新業務活動情

況。  
 
29.  如要上文第 28段所述的規定可行，最多也只應規定議員

須披露來自其擔任非執行董事的公司旗下主要附屬公司的利

益。  
 

與個人利益、工作開支或營運資金有關的處分  
 
30.  未有按照《議事規則》第 83A條的規定在立法會或立法

會轄下任何委員會披露金錢利益的嚴重性，應視為比沒有按照

第 83條的規定登記／遺漏登記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較輕微的過

失，因為議員獲給予充足時間決定哪些個人利益須按照第 83條
的規定登記，但他們在委員會會議上發言或作出表決前，卻未

必有充足時間決定是否須申報個人利益。  
 
31.  《議事規則》第85條就違反個人利益登記或披露規定所

訂的現行處分應予擴大，以包括對性質較輕微的違規事件採取

較輕的懲罰形式，例如在一些情況下，違規情況屬於輕微，及

不存在明顯有意違規，又或屬無心之失。  
 
 

考慮事項 

 
32.  因應上文第 21至 31段載述議員的意見和關注，以及參考

過英國下議院的做法，謹請委員考慮下列事項：  
 

(a) 應否擴闊登記個人利益的範圍，以及應否登記更詳

細的資料，以確保登記制度可使公眾對立法會的誠

信繼續保持信任及信心。舉例而言，關於登記 "董
事職位 "、 "受薪工作及職位等 "及 "客戶 "這等須予

登記的個人利益，應否規定議員必須提供所收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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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的確實款額、為取得該筆薪酬而進行的工作的

性質，以及有酬期間內的工作時數；  
 
(b) 就按照《議事規則》第 83A條的規定作出利益披露

而言，應否重新研究監察委員會對於應以哪些原則

看待董事職位所提出的意見 (載於附錄 III)；  
 

(c) 應否修訂第 83A條，以規定議員在立法會轄下委員

會所審議的事宜中，如合理地預期有金錢利益，便

須披露其金錢利益；  
 
(d) 應否制訂一套更詳細的指引，以取代現有的個人利

益登記指引，從而更有效地協助議員遵從《議事規

則》第 83條，以及該新的指引應否交由立法會通

過。就英國下議院而言，填寫議員財務利益登記表

格 (Registration Form on Members' Financial 
Interests)的詳細指引載於《有關議員行為守則的指

引》，而該指引是經下議院通過的；  
 
(e) 應否在立法會及立法會轄下任何委員會的議事程

序中，採取英國下議院的做法 (見上文第 16段 )，即

除了在辯論中申報個人利益外，亦可在議事程序表

上申報個人利益；及  
 
(f) 應否修訂第 85條 (與個人利益、工作開支或營運資金

有關的處分 )，以涵蓋較輕的懲罰形式，包括應否引

入上文第 19段所述的 "更正程序 "，以處理一些議員

已承認未有登記或申報個人利益，而所涉及的利益

輕微，又或未有登記或申報實屬無心之失的個案。  
 

 

委員的意見 

 
33.  謹請委員察悉有關議員個人利益的登記及披露規定的

背景 (上文第 2至 19段 )，以及議員就此課題表達的多項意見和關

注 (上文第 21至 31段 )，並考慮上文第 32段所載的事項。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3 
2012年 1月 4日  



附錄 I 
 

 
就有關議員個人利益登記的規則作出的修訂  

 
 
  就有關議員個人利益登記的《會議常規》和《議事規則》

曾作出並依然適用的修訂概述如下：  
 

(a) 英 國 下 議 院 的 議 員 個 人 利 益 專 責 委 員 會 (Select 
Committee on Members' Interests)在其於 1992年 3月
發表的報告中，就登記及申報財務利益提出的其中

一項建議，是合併兩項須予登記個人利益的類別，

即 "接受薪酬的工作或職位 "與 "接受薪酬的行業、專

業或職業 "合併為一個類別。前立法局參照此項建

議，把相同的兩類須予登記個人利益合併為 "接受薪

酬的僱傭關係、職位、行業、專業或職業 "，以去除

原先兩個類別之間人為的區分 (經修訂的《會議常
規》第 64A(4)(b)條於 1994年 5月 4日獲前立法局通
過，成為現行《議事規則》第 83(5)(b)條 )； 

 

(b) 英 國 下 議 院 的 議 員 個 人 利 益 專 責 委 員 會 在 其 於

1992年 3月發表的報告中，就登記及申報財務利益

提出的其中一項建議，是議員必須登記其配偶因其

下議院議員的身份而接受的有關款待、饋贈及海外

訪問的利益。前立法局參照此項建議，規定議員亦

必須登記其配偶因其立法局議員的身份而接受的

有關 "財政贊助 "、"海外訪問 "、"任何款項或實惠或

實利 "等利益 (經修訂的《會議常規》第 64A(4)(ii)、
(f)及 (g)條於 1994年 5月 4日獲前立法局通過，成為現
行《議事規則》第 83(5)(d)(ii)、 (e)及 (f)條 )；  

 
(c) 鑒於議員已須就其土地及物業作詳細的申報，而不

論有關土地或物業是否有重大價值或會為議員帶

來重要收入，因此 "有重大價值或為重要收入來源 "
的字眼亦從 "土地及物業 "這項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

中 刪 去 (經 修 訂 的 《 會 議 常 規 》 第 64A(4)(h)條 於
1994年 5月 4日獲前立法局通過，成為現行《議事
規則》第 83(5)(g)條 )；  

 
(d) 關於議員或其配偶所收受的 "款項、實惠或實利 "，

以 "因其議員身份從 (i)香港以外的政府或組織；或



 
 
 

2 

(ii)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人士所收受或代表上述政

府、組織或人士所收受的 "取代 "代表外國政府、組

織或人士所收受的 "，藉以涵蓋議員或其配偶從中國

大陸其他地區 (包括臺灣和澳門 )所收受的 "款項、實

惠或實利 "，同時說明外國人是根據《入境條例》

(第 115章 )其 "香港永久性居民 "的身份是不能被確

立的人士 (經修訂的《會議常規》第 64A(4)(g)條於
1997年 4月 12日獲臨時立法會通過，並於 1998年
 7月 2 日 獲 立 法 會 通 過 ， 成 為 現 行 《 議 事 規 則 》
第83(5)(f)條 )；  

 
(e) 把議員向立法會秘書登記其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

的期限，由 "不得遲於每一會期首次會議舉行之前

7 天 "改為 "不得遲於每屆任期舉行首次會議當天 "，
讓議員有充足時間完成登記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

( 經 修 訂 的 《 議 事 規 則 》 第 83(1) 條 已 於 1999 年
4月28日獲立法會通過 )；  

 
(f) 以議員必須登記其作為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時所收

取的所有捐贈的規定，取代下述規定：議員必須登

記收取的財政贊助，而該等贊助是某議員 "作為立法

局選舉候選人時，據該議員所知超過 10,000元或其

選舉開支 25%的贊助 "。這項新規定旨在令《議事規

則》的規定，與當時的《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第 288 章 ) 的 規 定 一 致 (該 條 例 已 被 廢 除 ， 並 於

2000 年 2 月 16日重新制定為《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
條例》(第554章 ))(經修訂的《議事規則》第83(5)(d)(i)
條已於 1999年 4月 28日獲立法會通過 )；及  

 
(g) 規定議員如擔任另一間公司旗下附屬公司的受薪

董事，亦須登記該另一間公司的名稱，以收緊受薪

董 事 職 位 的 登 記 規 定 ( 經 修 訂 的 《 議 事 規 則 》
第83(5)(a)條已於2006年 4月 26日獲立法會通過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3 
2012年 1月 4日  





































































































































 1

附錄 III 
 
節錄自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就一宗針對何鍾泰議員、林健鋒
議員及石禮謙議員的投訴作出考慮後於 2011 年 6 月 22 日向
立法會提交的報告的第 3.14 段  
 
 
就《議事規則》第83A條而言，應以哪些原則來看待公司董事職
位，監察委員會有下列意見：  
 

X    X     X    X     X 
 

(a) 若某間公司已競投某項目的合約，或已獲批該項目的合

約，則該公司會被視為在該項目中有直接金錢利益；  

 

(b) 若某間公司基於上文 (a)段所述的情況而被視為在某項

目中有直接金錢利益，則擔任該公司董事的議員會被視

為在該項目中有間接金錢利益；  

 

(c) 就按照《議事規則》第 83A條的規定披露金錢利益而言，

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與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區分；  

 

(d) 為按照《議事規則》第 83A條的規定披露利益，議員應

採取合理步驟，瞭解他擔任董事的公司在委員會審議的

事宜中是否有金錢利益；及  

 

(e) 在一般情況下，若某間公司 ("母公司 ")的附屬公司已競

投或已獲批某項目的合約，該母公司會被視為在該項目

中有間接金錢利益，而且基於此點，擔任該母公司的董

事的議員會被視為在該項目中有間接金錢利益。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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